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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0571-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公 告

遗失启事
遗失杭州华彩空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章、法人

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落实规范化管理

要求，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有关规定，举办单位决定余杭区黄湖镇农

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退出事业单位序列（不再保

留事业单位法人主体），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该事业单位退出注销后，余杭区黄湖镇农村

五保供养服务中心仍继续由杭州市余杭区黄湖

镇人民政府政府负责运营管理，并承接其资产和

债权债务、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余杭区黄湖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清算组

2025年12月23日

注销公告

径山南单元YH180400-244-2地块，位于径

山镇西山村，四至范围是：东至径山镇西山村土

地；南至香平线；西至香蔡线；北至西联线。现

经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工业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25年 12
月 24日前到径山镇人民政府城建办公室登记，

逾期未来联系，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今后若

在地块开发建设中因管线不明造成损失的，由

该管线产权单位全权承担。

联系人：李钧 联系电话：0571-89519938
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23日

通 告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杭州市余杭区径山

长乐小学已并入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小学。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

关规定，举办单位决定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长乐小

学退出事业单位序列（不再保留事业单位法人主

体），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该事业单位注销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长乐

小学工作由余杭区径山小学负责管理，并承接其

资产和债权债务、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长乐小学

2025年12月23日

注销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杭州市余杭区径山

双溪小学已并入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小学。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

关规定，举办单位决定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双溪小

学退出事业单位序列（不再保留事业单位法人主

体），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该事业单位注销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双溪

小学工作由余杭区径山小学负责管理，并承接其

资产和债权债务、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双溪小学

2025年12月23日

注销公告

良渚街道美学府小区各回迁安置户：

根据街道回迁安置工作的统一安排，良渚

街道美学府小区安置房即将进入分房摇号阶

段。本次安置房分房摇号办法、各回迁安置户

的摇号户型组合、各户型安置房源的编号及160
㎡户型搭配的地下停车泊位号等相关内容已在

各村社办公地点公布，请自行前往查看。

特此通告！

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街道办事处

2025年12月23日

通 告

良渚街道美学府小区回迁安置人口信息补充公示
良渚街道美学府小区回迁安置人口信息已于

2025年12月17日公示。现将公示后有变动的回迁

安置户信息进行补充公示。最终安置人员及安置

面积在人口截止时审核确定。

本次公示时间：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
月25日。对本次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

向良渚街道办事处提出。联系电话：89519712、
17767100467（良渚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和文化遗产

保护办公室农村征迁安置线）。

特此公示！

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街道办事处

2025年12月23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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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

罗卫国

陈建忠

何东斌

村组别

西塘河村9组冯家
斗31号

良港村2组打网自
然村57号

良港村2组打网自
然村213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1
2
3
4
5

拟安置人员

罗卫国

莫杭远

莫卓辰

莫卓奕

陈梅

莫语然

莫元根

沈美玉

徐福子

陈建忠

冯寿琴

陈高峰

陈易熠

何东斌

沈爱芳

何雨泽

何元南

何伟明

拟安置总面积（㎡）

800

320

480

备注

凭证明享受两人

凭证明享受已婚未育

洛阳路与仁良路交汇以东地块地块二（C-
66），位于余杭区仁和街道洛阳村、奉口村，四至

范围是：东至浙江余杭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

司土地；南至洛阳路；西至杭州海斯曼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土地；北至獐湾路。现经政府批准，该

地块拟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26年 12
月31日前到浙江余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登

记，逾期未来联系，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今

后若在地块开发建设中因管线不明造成损失

的，由该管线产权单位全权承担。

联系人：竹昱宾 联系电话：18867143611
单位：浙江余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2月23日

通 告

一些家长想把孩子送托，却因

为对托育机构的服务不放心而不敢

送。回应关切，托育服务法草案将

保障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作为主线贯

穿全文。

草案明确托育机构的设立条

件，实行准入许可，并要求托育机构

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健全安全

管理制度。

“准入许可意味着监管部门事

前进行了审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张力说，与备案制相比，准

入许可让托育行业的门槛条件更为

明晰，有利于防止不具备相关资质

的机构轻易混入行业，而建立信息

公示制度能够增强托育机构透明

度，帮助家长了解服务内容，并通过

社会监督促使托育机构科学提供托

育服务、提升服务质量，“这些举措

都有助于增强家长送托的信心。”

同时，草案严格托育人员任职资

格条件，明确“实行托育师资格考试

和注册制度”，并规范托育服务内容。

宋健认为，这些规定有助于减

轻家庭顾虑，使家庭意识到专业育

儿的优势，从而积极放心送托，也为

有志于从事托育服务行业的个人提

供了就业新渠道，有利于吸纳更多

优秀人才从事托育服务行业。

草案还明确，“国家建立托育服

务标准体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对托育

机构的服务质量定期组织评估，并

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张力说，建立托育服务标准体

系有助于相关主管部门明确执法规

则和行业发展导向，帮助婴幼儿家

长了解托育机构应当提供的基本服

务内容，稳定各方预期；质量评估及

其公开机制则能促使有关机构及时

自检，防患于未然，并为公众提供指

引，同时丰富“监管工具箱”，平衡监

管需求和托育行业的平稳发展。

此外，草案明确了托育从业禁

止情形，要求托育机构对有暴力伤

害、拐卖、性侵害、遗弃、虐待、吸毒等

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

立即停止其工作，依法解除聘用合同

或者劳动合同，并规定了发生侵害婴

幼儿身心健康行为相关情形下托育

机构和托育人员的法律责任。

专家认为，草案这些规定亮明

了托育服务行业不容逾越的底线和

红线；相关法律责任既是对托育机

构的监督提示，也有助于实现惩戒

和预防效果。

首次亮相！

托育服务法草案有这些看点

托育服务法草案在总则中明

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引导

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构

建主体多元、安全优质、价格合理、

方便可及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

“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

共服务范围”。

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

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来，我国托育服务政策

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快速完善，托

育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特征

日渐突出。然而，普惠托育服务尚

未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说，草案提出“将普惠托育服

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充分彰显了国家在减轻家庭养育

成本压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及激励机制、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的

决心。

贺丹认为，草案从法律层面对

托育服务的定位作出突破性表述，

强化托育服务的公共服务属性和

政府责任，明确在托育服务体系建

设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这为推

动普惠托育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提供了法理支撑，将有

力保障托育服务持续稳定发展。

目前，我国共有约 12.6万家托

育服务机构，提供的托位总数超过

660万个，但国家层面尚未建立财政

长效支持制度，托育服务仍存在托

位分布不均衡、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不足、“入托贵”等问题。

托育服务法草案提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发展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托

育服务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

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

费保障机制”。

贺丹认为，这一规定考虑了我

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国情，有助于合理划分支出责任，形

成保障托育常态化投入的财政制

度，为增加托育服务特别是普惠托

育服务供给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草案明确“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和配置城乡托育服务资源，

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并鼓励多

种形式办托。

“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草

案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

与，形成主体多元的托育服务供给

体系，将有助于托育服务扩容，满

足更多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宋健说，草案还区分新建和已

建成居住区对托育服务设施的建

设提出不同要求，其目的都是为社

区居民提供方便就近的普惠托育

服务。

专家认为，通过多种渠道增加

公办和普惠托育机构托育服务供

给，降低托育服务价格和家庭养育

成本，保障每一个儿童都能享有公

平可及的早期发展权利，是本次立

法的重要特点。

记者 22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将对充电宝、

燃气燃烧器具、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产品的CCC认证标

志新增追溯二维码。自 2026年 3月起对部分产品开始

试点，经一年过渡期后（2027年3月起）将扩大试点产品

范围。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国家认监委

关于充电宝等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试点改革事项

的公告》，对充电宝、燃气燃烧器具、电动自行车等高风

险产品实施CCC认证标志试点改革。

公告聚焦高风险产品领域，将近年来发生质量安全

事件较多、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产品纳入试点产品范

围，包括CCC认证目录内的移动电源（充电宝）、电动自

行车及安全附件、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共计3类
11种产品。

公告贯通认证产品信息数据链，建立责任追溯链。

通过CCC认证标志中的追溯二维码，打通“获证产品—

生产企业—认证证书—发证机构”等信息数据链，社会

公众和监管部门通过“一键”扫描认证标志中的追溯二

维码，即可查询该产品是否获得CCC认证证书、证书状

态是否有效，以及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发证机构

名称等责任主体的关键信息，建立了责任追溯链，可精

准防范和打击假冒认证标志、虚假认证等违法行为，保

障消费者权益。

为实现平稳有序过渡，自 2026年 3月起，试点产品

范围内新获得CCC认证证书的产品型号，应在标注CCC
追溯二维码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

动中使用。经一年过渡期后（2027年3月起），试点产品

范围对应的全部新出厂的获证产品型号，应满足试点改

革要求。

据介绍，近年来，充电宝、燃气燃烧器具、电动自行

车等高风险领域陆续发生多起质量安全事件，不断威胁

消费者人身安全。在相关事件的调查认定中发现，现行

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标志实施于20多年前，不具

备认证信息的可追溯性，消费者与监管部门无法通过

CCC认证标志获取生产者名称、认证证书编号、产品规

格型号等关键信息，造成质量溯源与责任认定困难。

为充分考虑生产企业成本负担和经营活动影响，公

告试点改革措施未突破现行CCC认证管理制度要求，调

整后的CCC认证标志式样，仅在原有标志图案右侧标注

追溯二维码，二维码信息由认证机构在签发认证证书时

免费向获证企业提供。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及时评估试点改革

实施效果，不断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适时扩大试

点产品范围，加速构建质量安全追溯链条，着力防范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

充电宝等产品的CCC认证
标志将新增追溯二维码

看点一 明确托育服务“政府主导”，强化公共服务属性

看点二 强化投入保障，扩大托育服务供给

看点三 严格人员和机构准入，保障婴幼儿安全健康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12月22日，备受关注的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托育服务立法怎样进一步破解群众当前面临的托育难题？如何为促进和规范托育服务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新华视点”记者

采访有关专家，梳理这一首次亮相法律草案的重要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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